
監護人簽名：  

新竹市立建功高級中學 115 學年度第一學期註冊費各項減免申請表 

國中部新生 臨時編號：  臨時班級：  臨時座號：  姓名：  
□需申請者請勾選申請項目、備妥證明文件（未備齊證明文件恕不減免）、請監護人簽名。 

□不需申請者，請監護人簽名後直接繳回。

本申請表請於 05/23(六)現場繳回 

身分別 國中部減免項目 高中部減免項目 

□身心障礙學生、身心障礙人士子女 

※需檢附資料 

□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□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（身心障礙人士子女須檢附） 

□重度 學費、雜費、學生團體保險費全免 學費、雜費、學生團體保險費全免 

□中度 學費、雜費全免 學費全免、雜費減免十分之七 

□輕度或鑑定證明 學費、雜費全免 學費全免、雜費減免十分之四 

□低收入戶 

※需檢附資料 □低收入戶證明正本（有效期限為 115 年度） 

低收入戶 
學費、雜費、代收代辦費全免 

（家長會費、學生團體保險費、午餐費） 
學費、雜費、代收代辦費、實習實驗費全免 

□中低收入戶 

※需檢附資料 □中低收入戶證明正本（有效期限為 115 年度） 

 

中低收入戶 

學費、雜費全免 

家長會費減免百分之六十

午餐費另依相關規定減免 

學費、雜費全免 

代收代辦費、實習實驗費減免百分之六十

午餐費另依相關規定減免 

□原住民學生 

※需檢附資料 □戶籍謄本正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

（學生本人需註記為原住民身分、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須詳細記事） 

原住民學生 學費、雜費、學生團體保險費全免 學生團體保險費全免 

□特殊境遇學生 

※需檢附資料 

□社會局開具身份認定文件（有效期限為 115 年度） 

□戶籍謄本正本或戶口名簿影本（身份認定文件未註記學生姓名者須檢附、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須詳細記事） 

特殊境遇 無 學費全免、雜費減免十分之六 

□軍公教遺族、傷殘榮軍子女 （不得重複請領軍公教子女教育補助） 

※需檢附資料 

□撫卹令（或遺族就學證明書）影本 

□戶籍謄本正本（撫卹證明未記載學生為撫卹人時須檢附、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須詳細記事） 

軍公教遺族、傷殘榮軍子女 申請後，就學費用另行請領 申請後，就學費用另行請領 

□同戶減免家長會費 

如有兄姊就讀本校者，請至學務處提出減免申請（之前已申請者將自動扣除，不須每學期申請）。 

兄姊 班級：  座號：  姓名：  
弟妹 班級：  座號：  姓名： （若為國一新生請填臨時編號） 

※高中部助學貸款請至學務處訓育組詢問，申請資格可至臺灣銀行網站查詢。 

 


	新竹市立建功高級中學 115 學年度第一學期註冊費各項減免申請表

